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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国防科工局关于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

股权交易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复函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大股东中南大学粉

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粉冶中心”）与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湘集团”）及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 2018 年

12 月 28 日共同签署了《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

增资扩股协议》。兴湘集团拟以现金人民币 51,000 万元认缴粉冶中心新增的注册

资本 8,326.5306 万元。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在指定媒体和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粉冶

中心增资扩股事宜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1）。因本次增资扩股事宜如

能实施完成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，公司就上述增资扩股事项涉及军工

事项审查事宜，需履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（“国防科工局”）的军工事项审查程

序。 

公司于近日收到国防科工局下发的《国防科工局关于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母公司股权交易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复函》（局综函[2019]96 号）。国防科

工局经对相关军工事项进行审查，原则同意粉冶中心股权增发转让给兴湘集团。

该意见仅限于国防科工局对本次股权交易的军工事项审查；军工事项外的其他事

项，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该意见有效期 24 个月。 

粉冶中心增资扩股事宜尚需依法依规通过财政部、湖南省国资委等相关机构

的批准同意。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

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披露本

次粉冶中心增资扩股事宜的进展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s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

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8 日 

 

 


